1.本表請以電腦繕打，建議勿以筆書寫。
2.請黏貼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，並詳實鍵入「外國語文能力證明」、「學術著作目錄」暨「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文件」之欄位資料，勿以「詳附件」呈現，編輯完成再列印紙本，並於本表右下角簽名。
3.本表格及佐證文件（例如：學歷證明、外國語言能力證明、獎狀、證照等），連同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、碩士論文及其他著作，除依簡章規定上傳外，另請檢具1份，於114年3月24日前郵寄至系辦。

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114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資料表
	一、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聯絡電話
	(O)

	出生日期
	
	
	(H)

	性別
	
	
	(手機)

	聯絡地址
	

	E-mail
	

	報考資格
	

	專攻領域（必填）
（請勾選攻讀博士學位欲研究之領域別，限單選）
	基礎法學
憲法
行政法
財產法(含消保法)
身分法
民事程序法
公司證交暨票據法
	海商暨保險法
智財暨公平法
勞工法
國際公法(含國際經貿法)
國際私法
刑事實體法
刑事程序法

	研究計畫書題目
（必填）
	

	預計指導教授
（必填，限填本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，限填1名）
	

	請簡述找該名老師指導之原因（必填）
	[bookmark: _GoBack]

	主要學歷（必填）
(請依順序填寫大專以上學歷，學歷證明請附影本，並請於上簽名，以示負責)
	學校
	系(所)
	學位
	起訖年月

	
	
	
	碩士
	～

	
	
	
	學士
	～

	碩士論文題目
（以外文撰寫者，請附上論文題目之中文譯名）（必填）
	
	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姓名
	

	碩士論文考試所有口試委員姓名（必填）
	

	目前服務機關
（選填）
	
	部門/職稱
	/

	過去工作年資
(請依時間先後順序，由最近經歷開始填寫)（選填）
	服務機關
	部門
	職稱
	起訖年月

	
	
	
	
	～

	
	
	
	
	～

	(黏貼新式身分證正面影本)
	(黏貼新式身分證反面影本)

	二、外國語文能力證明（選填，請檢附語文能力證明影本）
1.外國語文能力認證取得時間：
2.外國語文能力認證之名稱及級別（等級）：

	三、學術著作目錄（選填，請依學術著作格式繕寫，如篇幅不足，請另以A4紙繕附，並請檢附相關資料)。
1.
2.

	四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文件（選填）
【例：學術性獎勵事蹟、專業證照、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英文能力證明等】
(請以條列方式繕寫獎勵事蹟或證照名稱、取得年月及其他內容。如篇幅不足，請另以A4紙繕附，並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)
1.
2.
3.



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名

　114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